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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朱英子
北京报道
继《关于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下发半年后，《关于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
）正在下发至信托公司。

10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多家信托公司近日已收到监管局下发的《
通知》，正在进行试填报数据，填报期限为半个月左右。

“我们正在进行试填报数据，总结填报情况。”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处
于公司试填报数据阶段，后续不排除监管将根据填报情况对《通知》做进一步完善
。

主要涉及三大变化

华南某信托公司业务部负责人认为，虽然《通知》中未明确提出正式实施日期，但
试填报也意味着信托业务分类改革实施的开始。

谈及融资类业务的表述，另一位收到文件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与《征求意见稿
》相同，《通知》中同样提及了“不得开展通道业务和非标资金池业务，坚持压降
影子银行风险突出的融资类信托业务”。

此外，为有序实施存量业务整改，确保平稳过渡，《通知》设置了5年过渡期。“
对于其他不符合本通知分类要求的信托业务，在资产管理信托项下单设待整改业务
一类，将相关业务归入此类别，有序实施整改，以合规方式续作相关业务。过渡期
结束后，因违规展业导致的存量待整改业务应当清零。”《通知》显示。

记者根据采访梳理，对比《征求意见稿》来看，此次下发的《通知》主要有三处修
改，均集中在资产服务信托大类项下。一是将“涉众性社会资金受托服务信托”改
为了“预付类资金受托服务信托”；二是在“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托”项下，新增
了“家庭服务信托”；三是将“财富管理受托服务信托”项下的“其他财富管理信
托”改为了“其他个人财富管理信托”和“企业及其他组织财富管理信托”。

《通知》指出，家庭服务信托由符合相关条件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接受单一个
人委托，或者接受单一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委托，提供风险隔离、财富保护和分
配等服务。

同时明确要求，“家庭服务信托初始设立时财产金额或价值不低于100万元,期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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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5年，投资范围限于投资标的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上市交易股票的公募资产
管理产品或者信托计划。”

“此前是部分信托公司对家庭信托业务进行试点、探索，现在监管终于有了明确规
定。”一位头部信托公司合规部人士向记者表示，100万的设立门槛是相对合适的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项有展业空间的业务，其实门槛太低，信托公司的成本也覆盖
不了，以及从整个监管导向、资产分散配置的角度来看也有弊端。

三大类未变

除上述细分业务类别变化外，《通知》整体上与此前4月份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相差无几，同样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公益/慈善信托三大
类。

往前回溯，信托行业内第一份关于信托业务分类标准是2014年10月16日央行发布
的《信托业务分类及编码》，该标准由信托业协会提出并起草，以九个维度对信托
业务进行大类划分，初步厘清了被动信托和主动信托的区分标准。

如今，《信托业务分类及编码》中提及的分类名词大多已被用于监管对信托公司主
要业务数据划分。

事实上，此次并非监管部门首次启动信托分类改革，“八大业务”分类改革正式被
提出是在2016年信托业年会上。

2017年4月6日，银监会信托部召集10家信托公司在河北开会，内容为信托业务分
类试点，分类框架就是八项分类标准，试点公司10家。八项信托业务包括：债权信
托、股权信托、标品信托、同业信托、财产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公益（慈善）
信托和事务信托。

据当时多家权威媒体报道，上述分类试点工作于2017年4月21日起正式启动，监管
下发了《信托业务监管分类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及《信托业务监管分类说明》（
试行）；经过近一年的分类试点后，监管部门起草了《信托公司信托业务监管分类
指引（试行）》，在此前提出的八项业务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产权信托，同时，
信托业协会起草了《信托公司受托责任尽职指引》。

2018年2月份，《信托公司信托业务监管分类指引（试行）》已在部分信托公司征
求意见，《信托公司受托责任尽职指引》也已在信托业内完成征求意见，并在当年
春节之前由信托业协会理事会和会员单位大会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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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分类试点改革并未如预想般“2018年在全行业推行”。

行至2022年初，信托业务分类改革再度风起。2月底，监管召集了信托公司相关人
员开会讨论信托业务分类改革初稿。4月初，陆续有信托公司收到了《征求意见稿
》。如今，信托公司正在按《通知》进行试填报数据。

“信托按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分类结果，但目前的这些分类都是学术分类。”一位业
内首席经济学家此前向记者表示，形成统一的信托分类，将有利于信托理念在我国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普及和推广，有利于信托业务的开展和回归本源，有利于社会公
众对信托行业的理解和认可。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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